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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實施彈性上

班差勤管理要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實施方式： 

(一) 本局辦公時間分

為彈性時間及核

心時間，起訖時間

如下: 

1.彈性時間：上班時

間為上午七時三

十分至九時三十

分，下班時間為下

午四時三十分至

六時三十分。 

2.核心時間：上午九

時三十分至十二

時三十分及下午

一時三十分至四

時三十分，該區段

時間內除請假人

員外均應在勤。 

3.午休時間：中午十

二時三十分至下

午一時三十分，全

體休息，不併入辦

公時間。 

(二) 請假計算時間： 
1.全日請假：按正常

上班時間辦理，自

上午八時三十分

至下午五時三十

分。 

2.半日請假：上午請

假者，按正常上班

時間，自上午八時

三十分至十二時

三十分，當日下午

上班時間不具彈

性，為下午一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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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差勤管理，並敦促

同仁養成良好上下班刷

卡習慣，修正第三款第五

目現行差勤系統申請忘

刷上下班卡次數上限，由

每月三次或每年十二

次，修正為每月二次或每

年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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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至五時三十

分；下午請假者，

按彈性時間，以上

午上班滿四小時

後計算之。 

3.按小時請假：未開

始 上 班 即 請 假

者，一律不適用彈

性上班時間，例如

於上午九時三十

一分起至十時三

十分上班者，應請

假二小時，餘類

推；已上班一小時

以上再請假者，以

八小時扣除當日

上班時間，計算請

假時數。 

(三) 上下班刷卡規定： 

1.除各一級單位主

管以上及簽奉局

長 核 准 之 人 員

外，出勤應登入差

勤管理系統刷卡

辦 理 到 退 勤 手

續，且刷卡應由本

人親自辦理，不得

由他人代刷，違者

本人及代刷者，均

嚴予議處。 

2.免刷卡者，如欲申

請加班，當日應刷

上下班卡。 

3.請假或公出差，均

請事先辦妥差假

手續，須於辦公時

間內請假或公出

差者，依實際進出

時間刷上下班卡。 

4.因臨時狀況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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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公時間到勤

者，仍應於到局時

刷上班卡。 

5.因故忘刷上下班

卡者，請於差勤管

理系統申請忘刷

卡，除特殊情況

（如系統異常或

停電）外，如忘刷

卡次數超過每月

二次或每年十次

以上者，請改填紙

本忘刷卡單，逾上

述忘刷卡次數資

料，列為平時考核

參據。 

(四) 加班： 

各單位應嚴格管

制加班，規定屬員

於彈性時間，如因

業務需要，須經指

派於法定辦公時

數 以 外 執 行 職

務，始得延長辦公

時數加班，且應受

每日、每月加班時

數之限制。其餘有

關加班事項仍應

依本局員工加班

費管制要點及相

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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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限制。其餘有

關加班事項仍應

依本局員工加班

費管制要點及相

關法規辦理。 
 


